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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发酵乳产品标准比较研究及重点技术内容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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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酵乳作为全球传统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准化管理对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至关重要。随着产品创

新和国际贸易需求的增加，发酵乳标准在术语定义、分类框架、成分要求及标签标识等方面均面临挑战。本文在梳

理我国标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比较了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日本等国际组

织及国家的发酵乳标准在范围、定义、分类、理化指标、发酵微生物要求及标签标识等核心内容，总结了不同国际组

织和国家标准在原料、工艺、发酵微生物等要求方面遵循的统一原则，以及在产品分类、定义、成分要求、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活菌数要求、标签标识要求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后续标准工作应关注的重点技术内容。建议继续关注

新原料及新产品对于标准的影响，探索优化术语定义、分类及标签标识等要求的方式，为完善我国乳品标准体系、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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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rmented milk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traditional diet，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roduct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ermented 
milk standards are facing challenges in terms of terminology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ingredient requirements， 
and labeling.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andar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China’s 
fermented milk standards with those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erms of scop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physicochemical 
indicators， requirements for fermenting microorganisms， and labeling.  It summarizes the common principl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erms of requirements for raw materials， processes， and fermenting 
microorganism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 classification， definition， ingredient requirements， use of food 
additives， requirements for live bacteria count， and labeling requirement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key technical content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future standardization work.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e monitoring the impact of new raw 
materials and new products on standards， and to explore ways to optimize the definitions of terms， classifications， and 
labeling requirements.  This will provide an effective safeguar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dairy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Key words： Fermented milks； fermented milk products； yogurt； commodity standards； dairy products

发酵乳是人类最早开始食用的乳制品之一，欧

洲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中亚、印度以及我国部分

地区，发酵乳都是传统常规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1］。

随着乳制品产业发展和消费群体的增长，发酵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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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特点，成为乳制品消费的重点

类别，并越来越受到行业和消费者的关注［2］。标准

化生产的各类商品化发酵乳产品亦是国际乳品贸

易中的重要商品类别。我国于 2010 年发布了首版

针对发酵乳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3］，并于 2025 年

更新并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2025）［4］，为我国不断规范发酵

乳产品的标准化管理，推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在梳理我国近年来不同阶段

发酵乳国家标准的发展及变化情况、总结和归纳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制定现行发酵乳法典标准时重点关注的问题

及各方观点的基础上，重点对比和分析了我国与

CAC、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发酵乳相关法规及标准技术

内容。对发酵乳标准中的范围、定义、分类、成分要

求和理化指标、标签标识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和

探讨，以期帮助标准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国内外乳品

术语、分类及定义上的异同，为进一步助力完善我

国乳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保障乳制品进出口

贸易提供支持。

1　我国发酵乳标准发展概况

我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对发酵乳制定了

相应的国家标准。《酸牛乳》（GBn 34—77）标准规定

“酸牛乳系指以新鲜全脂生牛乳，经有效消毒，加入

乳酸发酵剂制成”，产品类别仅包括全脂纯酸牛乳。

《酸牛乳》（GB/T 2746—1985）将酸牛乳定义为“以

牛乳为原料，添加适量的砂糖，经巴氏杀菌和冷却

后，加入纯乳酸菌发酵剂，经保温发酵而制成的产

品”，允许添加砂糖作为原料［5］。《酸牛乳》（GB 2746—
1999）中进一步将酸牛乳划分为纯酸牛乳、调味酸

牛乳、果料酸牛乳 3 类，允许将复原乳作为原料，同

时允许对乳脂含量进行调整（部分脱脂、脱脂），可

以相应添加食糖、调味剂以及果料等作为辅料［6］。

《酸乳卫生标准》（GB 19302—2003）增加羊乳作为

酸乳原料，将酸牛乳扩大为酸乳，并划分为纯酸乳

和风味酸乳两类，且进一步规定了风味酸乳必须用

80% 以上乳或复原乳为主料［7］。2009 年以来，按照

《食品安全法》和《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

要求［8］，我国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

（GB 19302—2010），《酸牛乳》（GB 2764—1999）的

部分内容继续有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

（GB 19302—2010）首次提出了发酵乳和风味发酵

乳的定义，保留并完善了酸乳和风味发酵乳的定

义，亦是首次对“热处理发酵乳”相关要求进行了规

定。该标准对上述产品的原料要求、污染物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微生物限量等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标

进行了规定。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组成

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
2010）中涉及污染物、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营养强

化剂等内容的部分均引用了食品安全通用标准［9］。

《酸牛乳》（GB 2746—1999）中涉及《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发酵乳》（GB 19302—2010）的指标均应按照食品安

全标准的相应规定执行。2025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GB 19302—2025）发

布，进一步完善了术语定义和技术指标等相关内容。

2　CAC发酵乳标准制修订概况及主要关注的问题

CAC 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和世界卫生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于 1963 年建

立的协调食品标准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其工作宗旨

是通过建立国际协调一致的食品标准体系，保护消

费者的健康，确保食品贸易的公平进行。作为政府

间国际组织，CAC 所制定的法典标准及相关文件，

为各国及地区的食品监管机构、食品行业从业者以

及相关利益方提供了权威性的参考依据［10］。因此，

进一步了解现行法典标准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及不同观点，对于掌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场，

完善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今后更好地参与

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CAC 下 设 的 乳 及 乳 制 品 法 典 委 员 会（Codex 
Committee on Milk and Milk Products，CCMMP）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启动了对发酵乳标准的制定［11］，经

过 4 次修订和 1 次修正，形成了目前现行的《发酵

乳》（CXS 243—2003）法典标准［12］。该标准主要对

发酵乳及主要发酵乳类产品的定义，基本成分和质

量要求、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标签标识要求等内

容进行了规定。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CCMMP 秘

书处和 CAC 各成员针对发酵乳标准的范围、发酵乳

的 定 义 、热 处 理 发 酵 乳 和 发 酵 乳 基 饮 料（Drinks 
based on Fermented Milk）的属性、成分要求、标签标

识要求等多项关键技术及管理问题进行了讨论［13］，

具体讨论内容和意见如表 1 所示。

3　部分国家和 CAC发酵乳法规/标准主要内容的对

比、分析和讨论

3. 1　产品类别

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传统和工业化发酵乳

的种类有四百多种，其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原料乳的

乳畜品种，以及赋予产品风味和主要代谢产物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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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种类的不同。基于不同的发酵剂和发酵产物，

发酵乳通常可分为三大类：（1）乳酸发酵类，如酸

乳（Yogurt）、伊米尔（Ymer）；（2）酵母 -乳酸发酵类，

如开菲尔（Kefir）；（3）霉菌 -乳酸发酵类，如维利

（Villi）［15］。同时，还允许在乳基原料的基础上，添加

其他原料对产品风味和状态进行调整，以获得风味

发酵乳、发酵乳基饮料等发酵乳制品。此外，部分

国家和地区的法规/标准还允许发酵乳及其制品在

表 1　CCMMP 和 CAC 会议对发酵乳标准关键技术内容的讨论要点

Table 1　Discussion points on key technical content of Standard for Fermented Milk at CCMMP and CAC Meetings
标准内容

范围

术语和定义

成分要求

标签标识

主要关注点

是否对“经热处理的发酵

乳制品”制定标准

是否纳入“发酵乳基饮料”

“嗜热链球菌和除德氏乳

杆菌保加利亚亚种以外

其他乳杆菌的培养物”产

品的命名

“发酵乳基饮料”的命名

风味发酵乳中非乳成分

含量要求

发酵乳基饮料中乳成分

含量要求

明胶和淀粉的添加

活菌数要求

“酸乳（Yoghurt）”的标识

“热处理发酵乳”的标识

各成员主要观点（和理由）*
（1）为发酵后热处理的产品制定标准，包括标签规定

（2）含有活的特定微生物的发酵乳和发酵后热处理的酸

乳产品是完全不同的产品，不应合并为一个标准，建议

对两类产品分别制定标准

（1）支持制定发酵乳基饮料的规定并纳入发酵乳标准

（2）反对纳入发酵乳标准，会使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性

质产生混淆

（1）淡酸乳（Mild yogurt）
（2）调整培养酸乳（Cultured modified yoghurt）
（3）替代培养酸乳（Alternate culture yoghurt）
（1）复合发酵乳基饮料（Composite fermented milk drinks）
（2）发酵乳饮料（Fermented milk drinks）
（3）发酵乳基饮料（Drinks based on fermented milk）
（1）最高含量为 60%
（2）最高含量为 50%
（3）最高含量为 30%
（4）不进行限定；

（1）乳成分含量≥40%
（2）乳成分含量≥50%
（3）发酵乳含量≥50%，以符合《乳品术语使用通用标准》[14]

中对复合乳制品的定义，并确保主要成分是发酵乳

（4）发酵乳含量≥40%，删除“复合乳制品”的表述

（1）建议不允许明胶和淀粉作为发酵乳原料，因为消费

者普遍认为这类产品是“纯的（Pure）”

（2）原味酸乳（Plain yoghurt）中应允许添加明胶和淀粉

（3）明胶可能导致特定人群胃肠道紊乱，建议不允许添加

（1）在食用阶段不可能控制微生物数量，不应以“至保质

期到期前”（to the date of minimum durability）进行规定

（2）如果要在“至保质期到期前”确定活菌数，最低计数

应由 107 CFU/g修改为 106 CFU/g
（3）除了嗜热链球菌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总数进

行规定之外，应针对个别微生物制定单独的最低计数

（1）酸乳的关键要求是存在高于规定的最低计数的嗜热

链球菌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活菌。如果不符合

上述要求，如经热处理后的产品，不得声称为“酸乳”

（2）禁止使用“热处理酸乳”进行标识将限制贸易

（3）使用“发酵乳”一词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特

性的充分信息，应允许酸乳一词描述产品的真实性质

（1）在没有相关法规存在的国家，或没有历史上共用的

其他名称，产品应当命名为“热处理发酵乳”

（2）对于没有此类法规的国家，或没有其他共用名称的

国家，产品应命名为“热处理发酵乳”

最终意见（和理由）

将“经热处理的发酵乳制品”纳入发酵乳标

准，明确标签标识等规定，避免误导消费者

同意纳入“发酵乳基饮料”，明确其名称、定

义和标签标识相关规定，避免消费者产生

混淆

考虑到使用术语“modified”进行表达可能

会误认为基因编辑（Genetically modified）
产品或成分，同意采用“替代培养酸乳”

同意采用“发酵乳基饮料”，以便将与其他

产品区分

风味发酵乳中，发酵乳应当是主要原料，最

终同意发酵乳应严格限定最多含有 50% 非

乳成分。

以发酵乳的最低含量取代乳制品成分最低

含量，从而强调发酵乳是这些产品的关键

成分；根据市售产品情况，最终同意发酵乳

含量要求为≥40%
明胶和淀粉可以在长途运输中保证发酵乳

产品稳定性。最终同意允许在发酵后经热

处理的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中使用明胶和

淀粉。如果国家法规允许，明胶和淀粉也可

以在原味发酵乳（Plain fermented milk）中使用

-发酵剂微生物总数不低于 107 CFU/g
-标签微生物，即标签中注明将某种特定微生

物（涉及产品定义中规定的微生物除外）作

为特定发酵剂的补充添加，不低于 106 CFU/g
-不适用于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

-明确酸乳的定义，即以嗜热链球菌及德氏

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为发酵剂；

-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应命名为“热处理

发酵乳”，不得使用“酸乳”名称

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应命名为“热处理

发酵乳”。若此名称会误导消费者，则应使

用零售国国家法律允许的名称为产品命

名。若无适用法律，或没有其他常用名称，

则产品应命名为“热处理发酵乳”

*序号表示对于主要关注点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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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后进行热处理。由于不同产业状况、管理方式

以及饮食习惯等差异，不同发酵乳相关标准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包含的产品种类并不相同。在对标准

进行比较和研究时，应首先客观认识这种差异，避

免望文生义［16］。表 2 列举了部分国家和 CAC 不同

发酵乳法规/标准名称及包含的产品类别。由表 2
可知，发酵乳标准均包含了发酵乳和酸乳的相关要

求，但发酵乳和酸乳所包含的食品类别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是理解和解读相关法规/标准时不可忽

视的。

3. 2　术语的定义及相关要求

3. 2. 1　发酵乳

中文语境下的“发酵乳”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发酵乳可能包括了英文语境下的各类发酵乳

产品，如复数形式的（各类）发酵乳（Fermented milks）、

发酵乳制品（Fermented milk products），并且包含了

风味发酵乳（Flavoured fermented milk）或发酵乳饮

料（Fermented milk drinks）等复合乳制品。表 3 中

所列“发酵乳”，均为不同法规/标准中狭义上的发

酵乳，即“Fermented milk”或“Cultured milk”的相关

内容。

由表 3 可知，不同法规/标准中发酵乳定义均

描述了“通过对乳或乳制品发酵制得”这一发酵乳

的基本产品特征，但不同法规/标准中定义覆盖的

产品种类存在一定差异。CAC、中国、日本、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定义的“发酵乳”不包括作为复合乳制

品的风味发酵乳，美国和韩国则包括了风味发酵

乳。工艺层面，除了应有微生物发酵程序外，CAC
还强调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在发酵后去除乳清（浓缩

发酵乳除外）。相比 C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将

主要原料要求规定为“乳和/或乳制品”，中国和美

国对主要原料的乳制品类别进行了限定。因发酵

乳术语下也包括风味发酵乳，美国和韩国允许添加

的其他原料种类较为丰富。除限定的原料种类外，

美国还指出脱脂浓缩乳、脱脂乳粉等其他乳源原料

添加的目的是提高非脂乳固体含量，且应保证蛋白

质在非脂乳固体中的比例和蛋白质效率。同时，其

他乳源原料的添加应包含在发酵过程或酸化过程

中。对于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不同法规/标准

间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允许

在发酵乳中使用食品添加剂，CAC、日本和韩国则允

许有条件使用限定类别的食品添加剂。

3. 2. 2　酸乳

酸乳是通过微生物发酵乳糖产生乳酸制得的

发酵乳，通常认为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是酸乳的发源

地。酸乳和其他发酵乳的区别主要存在于对发酵

菌种的要求。不同法规/标准对于酸乳中特征发酵

菌种（特征发酵剂）的要求存在差异，具体如表 6 所

示。对于食品添加剂和其他允许添加的成分的不

同要求，也可能是导致酸乳和发酵乳法规/标准要

求存在差异的因素，如美国允许在酸乳中使用防腐

剂，但不允许在发酵乳中使用；允许在发酵乳中使

用柠檬酸或柠檬酸钠作为风味前体，但禁止在酸乳

中使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允许按要求在酸乳中

添加甾醇、植物甾醇及其酯类，但不允许在其他发

酵乳中添加上述成分。

3. 2. 3　风味发酵乳

风味发酵乳一般是通过向发酵乳中添加非乳

源的风味成分制得的产品。CAC 定义的风味发酵

乳强调了其复合乳制品（Composite milk products）的

属性［26］，即“是一种从含量上而言，乳、乳制品或乳成

分在最终产品中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产品，其中的非

乳源成分不是为了部分或整体取代任何乳源成分”。

作为一种复合乳制品，不同法规/标准中风味

发酵乳的定义及原料要求均重点关注了作为主要

成分的乳和/或乳制品的比例、允许添加的其他原

表 2　部分国家和 CAC 发酵乳法规/标准覆盖的产品类别

Table 2　Product categories covered by different regulations/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AC
组织/国家

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CAC）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日本

韩国

标准名称

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各类）发酵乳（fermented 
milks）》（CXS 243—2003）
《发酵乳》（GB 19302—2025）
联邦法规第 21章 131.112《发酵乳（cultured milk）》[17]

联邦法规第 21 章 131.200《酸乳》[18]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法典-标准 2.5.3《发酵乳制

品（fermented milk products）》[19]

《关于乳和乳制品成分标准等的部级法令》[20]

韩国食品法典第 2 章 18-4《（各类）发酵乳（fer⁃
mented milks）》[21]

包含的产品类别

各类发酵乳（包括酸乳、替代培养酸乳、嗜酸乳、开菲尔、发酵酸马

奶酒等）、浓缩发酵乳、风味发酵乳、发酵乳基饮料；热处理发酵乳

（包括酸乳）、风味发酵乳（包括风味酸乳）、发酵后进行热处理的

发酵乳

发酵乳（包括开菲尔、嗜酸菌发酵乳、发酵酪乳、风味发酵乳等）

酸乳（包括风味酸乳）、发酵后进行热处理的酸乳

发酵乳制品（包括发酵乳、酸乳）

发酵乳、发酵乳饮料

各类发酵乳（包括风味发酵乳）、浓发酵乳、发酵稀奶油、浓发酵稀

奶油、发酵酪乳、发酵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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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种类及含量要求等，以确保风味发酵乳符合《乳

品术语使用通用标准》（CODEX STAN 206—1999）
中的一般要求。表 4 对比了不同法规/标准规定的

风味发酵乳原料要求、允许的非乳源原料及要求、

食品添加剂和标签标识等规定。由表 4 可知，CAC
对风味发酵乳中非乳源原料的含量进行了限定，同

时限定了允许添加的非乳源原料种类。我国对乳

源原料的比例进行了限定，美国则对非乳原料种类

进行限定。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虽然未直

接对上述与复合乳制品属性相关的内容作出规定，

但均对乳成分相关的理化指标，如非脂乳固体含量、

乳蛋白含量等进行了规定，以保证风味发酵乳中乳

源原料的主体性。此外，美国要求添加风味物质前，

非脂乳固体和酸度等指标要达到售卖饮用奶的要

求，且应在巴氏杀菌或超巴氏杀菌处理后添加。

3. 2. 4　其他发酵乳产品

除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外，部分法规/标准还

规定了其他发酵乳制品的相关要求。由表 1 可知，

CAC 规定了发酵乳基饮料的相关要求，将其定义为

通过混合发酵乳和饮用水制成，可加入或不加入其

他成分，如乳清、其他非乳配料、其他适当且无害的

微生物等，含有至少 40%（m/m）发酵乳的复合乳制

品。日本定义了发酵乳饮料，指通过乳酸菌或酵母

发酵对乳进行发酵，然后对其进行加工或作为主要

原料而获得的饮料，产品中非脂乳固体含量≥3. 0%。

上述两类产品均属于以发酵乳为基底生产的液态产

品。CAC 还定义了浓缩发酵乳，即在发酵前或发酵后

将蛋白质含量增加到至少 5. 6% 的发酵乳，包括脱

乳清酸奶等。韩国规定了浓发酵乳（Thick fermented 
milk）的相关要求，即含有不少于 8% 的非脂肪乳固

体，可以添加其他食品原料，其对非脂乳固体的要

求与发酵乳类似，要低于浓缩发酵乳。此外，CAC、日

本、韩国明确规定了发酵乳包含冷冻类产品。

另一类较为重要的发酵乳产品为热处理发酵

乳。由表 1 可知，虽然存在争议，但 CAC 最终同意

将“热处理发酵乳”，即发酵后进行热处理的产品类

别纳入法典标准。热处理发酵乳不需要符合活菌

的可计数要求，可使用更多类别的食品添加剂，如

包装气体等。美国允许为了延长货架期在发酵后

对酸乳中的发酵菌种进行灭活，但不允许对发酵乳

进行灭活处理。日本则只允许对发酵乳饮料进行

发酵后杀菌处理。

3. 3　成分要求和理化指标

不同法规/标准中发酵乳制品的成分和理化指

表 3　部分国家和 CAC 不同法规/标准中发酵乳的定义及相关要求

Table 3　Definition and related requirements of fermented milk in different regulations/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AC
组织/国家

CAC

中国

美国

澳 大 利 亚

和新西兰

日本

韩国

定义

通过对乳进行发酵获得的乳制品，其中

乳由经或未经成分改变的乳制品制成，

在适当微生物的作用下导致 pH 值降

低，凝结或非凝结均可。在保质期到期

前，这些发酵微生物必须在保质期内可

计数、有活性以及具有一定数量

以生牛（羊）乳、食品工业用浓缩乳、乳

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原料 ,经杀菌、发

酵后制成的 pH 降低的产品

通过使用特征微生物对一种或多种可

选乳制品原料进行发酵培养，同时允许

添加规定的原料和成分生产的一类产品

通过对乳或乳制品进行发酵获得的，由

微生物参与发酵过程、导致凝结并使

pH 降低的产品

通过对乳进行发酵获得的产品，或含有

等量或更多非脂乳固体及乳酸菌或酵

母的奶等，并随后形成糊状物、液体，或

成为冷冻产品

指将生乳或乳制品发酵，或在其中添加

其他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产品

主要原料

乳和/或乳制品；用于复

原或再制的饮用水

生牛（羊）乳、食品工业用

浓缩乳、乳粉中的一种或

多种

稀奶油、乳、部分脱脂乳、

脱脂乳中的一种或多种

乳和/或乳制品

乳和/或乳制品

生乳或乳制品

其他原料/成分

氯化钠；淀粉（若销售国法规

允许）；无害微生物制成的发

酵剂

发酵菌种

其他乳源原料*；
营养性碳水化合物甜味剂，

如糖等；调味成分；盐；产生

香味和风味的微生物；

发酵微生物

乳酸菌或酵母

其他食品原料；乳酸菌或酵母

食品添加剂

按规定使用的乳化剂、稳定

剂、增稠剂、明胶（若销售国法

规允许）等 [22]

不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 [23]

按规定使用的着色剂、稳定

剂、甜味剂、柠檬酸等

不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

山梨酸及其钾盐和钙盐、糖精

钠等（仅用于制备发酵乳饮

料、乳酸饮料等的原料），不得

对糊状或冷冻状态的发酵乳

使用防腐剂 [24]

按规定使用的甜味剂 [25]

*包括脱脂浓缩乳、脱脂乳粉、酪乳、乳清、乳糖、乳白蛋白、乳球蛋白、通过部分或完全去除乳糖和/或矿物质的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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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求，主要包括对乳蛋白、乳脂、非脂乳固体及酸

度等的要求。表 5 列举了不同法规/标准中发酵乳

的理化指标要求。结合表 3 相关内容可知，美国、

韩国规定的发酵乳定义实际包含了风味发酵乳。

美国对可添加非乳成分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定，需

要满足较高的非脂乳固体的含量要求。而韩国对

其他原料添加量的要求较为宽松，其对发酵乳中非

脂乳固体的要求也较为宽松。此外，CAC 规定在风

味发酵乳和发酵乳基饮料中，成分要求和理化指标

适用于其中的发酵乳部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

样规定了发酵乳和酸乳中无论是否添加其他食品

原料，产品都应符合相应指标要求。

3. 4　特征发酵剂相关要求

特征性发酵剂的微生物种类及相关要求也是

反映发酵乳特性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发酵乳的产品

类型及特征，也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认知息息相

关［28］。由表 6 可知，对于大多数发酵乳产品，均规

定了特征发酵剂组成及微生物数量要求。日本和

韩国将允许的发酵微生物类别限定在乳酸菌和酵

母，我国允许使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

菌种作为发酵剂。CAC 中规定的各类型发酵乳，包

括酸乳在内，均可以添加特征发酵剂外的其他无害

微生物；中国、美国等则不允许在酸乳中添加特征

微生物以外的微生物。大部分法规/标准都对发酵

乳中的活菌数进行了规定，但其数量要求、针对的

发酵微生物种类及活菌数要求涉及的食品链环节

各不相同。

3. 5　标签标识

由于发酵乳产品种类较为丰富，除符合一般标

签标识的要求外，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促

进公平贸易，产品标准通常还会强调对于产品真实

属性名称的标识，如“发酵乳”“酸乳”“发酵乳饮料”

等。此外，发酵乳产品中非乳源原料的标识，也是

法规/标准中重点明确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

形：（1）外源性甜味成分的标识，如 CAC、美国均要

求添加糖的发酵乳应标识为“加糖发酵乳”；（2）特征

表 4　部分国家和 CAC 不同法规/标准中风味发酵乳及类似产品相关要求

Table 4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flavoured fermented milk and similar products in different regulations/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AC

组织/国家

CAC

中国

美国*

澳 大 利 亚 和

新西兰*

韩国*

乳源原料要求

至少 50% 乳和/或乳制品

不低于 80% 生牛(羊)乳、食品工业

用浓缩乳、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稀奶油、乳、部分脱脂乳、脱脂乳，或

上述原料的复原形式中的一种或多

种；其他安全的乳源原料

乳和/或乳制品

生乳或乳制品

非乳源原料及要求

不超过 50% （m/m）的非乳配料（如营养性甜味

剂、水果、蔬菜、果汁、蔬菜泥、果肉及来自谷类、蜂

蜜、巧克力、果仁、咖啡、香料及其他无害的天然调

味食品），可在发酵前或者发酵后添加；氯化钠；淀

粉；其他适当且无害的微生物

其他食品原料；发酵菌种等

营养性碳水化合物；风味原料；产生风味的微生物

发酵剂；盐；柠檬酸

其他食品原料

其他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

允许的甜味剂、着色剂、乳化剂、增味

剂、包装气体、稳定剂、增稠剂（包括

明胶）

允许的着色剂、稳定剂、增稠剂、乳化

剂、甜味剂等； 维生素 C、乳铁蛋白等

着色剂；稳定剂；乳化剂；防腐剂；维

生素

按照工艺需要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其

他允许的着色剂、甜味剂；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强化剂

按规定使用的三氯蔗糖等甜味剂；葡

萄糖酸锰等营养强化剂

*美国、韩国法规/标准中产品类别为发酵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中为发酵乳制品，但均包含了风味发酵乳，在此一并列出

表 5　部分国家和 CAC 不同法规/标准中发酵乳的成分要求和理化指标要求

Table 5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physic-chemical properties of fermented milk in different regulations/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AC

组织/国家

CAC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日本

韩国

乳蛋白（% m/m）

≥2.7（浓缩发酵乳≥5.6）
≥2.9
—

≥3.0（牛乳原料）

—

—

乳脂（% m/m）

<10
≥3.1

>3.25
—

—

—

非脂乳固体（% m/m）

—

≥8.1
≥8.25
—

≥8.0
≥3.0（浓发酵乳≥8.0）

酸度

≥33.3 oT*
≥60.0 oT
≥55.56 oT*

—

—

—

*原文为以乳酸%（% m/m）表示的滴定酸度值，为方便对比按照 GB 5009.239 进行换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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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剂的标识，如特征微生物名称及含量的标识；

（3）营养强化剂的标识，如添加的维生素 A 或维生

素 D 的标识；（4）发酵后灭菌的产品的标识，如规定

经发酵后热处理产品的命名规则，标识为“热处理

发酵乳”或标注“不含活的和具有活性的培养物”；

（5）其他非乳源成分的标识，如日本要求发酵乳、发

酵乳饮料需要标识非脂乳固体和乳脂的质量百分

比，若含有非乳源脂肪，需要标示非脂乳固体、乳脂

和非乳源脂肪的质量百分比。

4　重点技术内容的探讨和建议

4. 1　标准范围

由于消费者消费习惯、认知及管理体系沿革等

因素的差异，不同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发酵乳产

品法规/标准覆盖的产品种类存在差异。发酵乳和

酸乳的产品类别无疑是监管的核心，但对于在此基

础上拓展而来的风味发酵乳、发酵乳基饮料以及热

处理发酵乳等产品在法规/标准中的类别、主要指

标要求、命名和标识规则等，尚未在不同法规/标准

体系中形成统一的管理思路。此外，一些地区特定

种类的发酵乳产品是传统食品，具有区域特色，种

类多样，在制定法规/标准时也考虑了此类产品的

特殊要求。上述特点值得在国际标准工作及可能

产生的贸易技术壁垒上给予更多关注。近年来，作

为行业创新和差异性竞争重点关注的发酵乳产品

种类愈发丰富，原料来源的拓展、配方和工艺的调

整和创新，进一步拓展了发酵乳产品的种类。近年

来，中国、美国等国家均通过适时修订标准以适应

行业发展的需要。虽然发酵乳产品种类繁多，但标

准中定义的“发酵乳”或“发酵乳制品”并不等同于

所有“经发酵的乳制品”。因此，在保证覆盖发酵乳

主要产品类型的基础上，如何考虑“新型”发酵乳产

表 6　部分国家和 CAC 不同法规/标准中特征发酵剂组成及相关要求

Table 6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requirements of characteristic starters in different regulations/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AC
组织/国家

CAC

中国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美国

日本

韩国

产品类型

发酵乳

酸乳

替代培养酸乳

嗜酸乳

开菲尔

马奶酒

发酵乳

酸乳

发酵乳

酸乳

发酵乳

酸乳

发酵乳

发酵乳饮料

发酵乳

浓发酵乳

特征发酵剂组成

—

嗜热链球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嗜热链球菌，乳杆菌属细菌

嗜酸乳杆菌

由开菲尔粒、开菲尔乳杆菌、明串珠菌属、

乳球菌属和醋酸杆菌按照特定比例制备

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马克斯克鲁维

酵母

—

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唾液链球菌嗜

热亚种

—

产乳酸微生物

—

产乳酸细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嗜热链球菌

乳酸菌或酵母

乳酸菌或酵母

发酵剂微生物数量要求

发酵剂微生物总数

≥107 CFU/g；
标签中注明的特定微生物≥106 CFU/g
特征发酵剂的微生物总数≥107 CFU/g；
特征发酵剂外添加的，标签中注明的特

定微生物≥106 CFU/g

特征发酵剂的微生物总数≥107 CFU/g；
酵母≥104 CFU/g

乳酸菌数≥1.0×106 CFU/g或 CFU/mL

发酵用微生物≥106 CFU/g

—

—

≥107 CFU/mL
≥107 CFU/mL（非脂乳固体含量≥3.0%）；

≥106 CFU/mL（非脂乳固体含量<3.0%）；

≥107 CFU/mL
≥108 CFU/mL

其他相关要求

微生物数量要求要在标

签规定的储存条件下，在

最低保质期内，通过分析

测试来证实。在风味发

酵乳和发酵乳饮料中，上

述要求应用于发酵乳部

分，活菌数要求（根据发

酵乳所占的比例）在保质

期内是有效的

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

对乳酸菌数不作要求

—

需标明使用特征发酵微

生物的通用名称，例如

“开菲尔培养乳”“嗜酸乳

杆菌培养乳”。

在生产时含有≥107 CFU/g
活菌，且在制造商指定的

货架期内含有 106 CFU/g
活菌，可标示“含有活的

和具有活性的培养物”或

其他适当词汇

—

—

“—”表示未规定特征发酵剂要求或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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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发酵乳产品标准比较研究及重点技术内容的探讨——吕涵阳，等

品在标准中的定位（如添加非乳源蛋白的发酵乳产

品、含有活菌的常温发酵乳等），提高标准的适用

性，满足行业的创新需求，是标准管理工作需要继

续关注的重点。

4. 2　定义和分类

发酵乳制品种类丰富，明确各类别产品的术语

定义和类别划分方式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法规/标准

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本文对法规/标准内容

的对比和分析，可将影响各类发酵乳产品定义的要

素归纳为以下几点：（1）特征发酵剂要求，如酸乳、

发酵乳的区分，酸乳和开菲尔等使用的特征发酵剂

要求；（2）允许添加的非乳源原料类型及要求，如对

发酵乳、风味发酵乳和发酵乳基饮料的区分，非乳

蛋白或脂肪的添加及相关要求；（3）发酵后是否灭

菌；（4）终产品的形态，如液态、凝固态、冷冻等；（5）特

定产品的特征性要求，如浓缩发酵乳的工艺及成分

要求。由本文分析可知，在对发酵乳的产品类型进

行划分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类发酵乳产品定义中的

各项核心内容及特征指标，确定明确的分类原则。

在此基础上，统筹制定原料要求、理化指标、微生物

限量、标签标识等标准核心技术内容，为标准使用

者提供清晰、准确的指导。

4. 3　产品属性和标签标识

按照 CAC 预包装食品标签的通用要求，预包装

食品不得在标签或标识中提及或暗示可能与本食

品混淆的另一种食品。本文所涉及的发酵乳产品

法规/标准都覆盖了较为丰富的产品类型，既需要

考虑在标签标识上体现不同种类产品属性的差异，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

还需要权衡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的关系，确保标准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本文分析可知，除了预包装

食品标签标识的一般要求外，活菌数的标识、热处

理产品的命名及标识，以及对于添加了糖或其他调

味物质等非乳源成分产品的命名和标识等，均是标

准中标签标识规定需要考虑的内容。特别是对于

发酵乳制品中活菌数的标识要求，需要在明确标准

管理核心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活菌数标识要

求的目标（特征发酵剂中的活菌数、发酵微生物总

数或乳酸菌数、酵母菌数等）、标识方式（配料表中

标识或单独标识等）及判定活菌数的环节（销售环

节或生产环节等）等关键内容。上述标签标识管理

内容，均需根据产品类型及特征性指标的性质、消

费者的认知及习惯等因素综合考量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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